
证券代码：

000955

证券简称：

ST

欣龙 公告编号：

2012-038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财政扶持补贴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宜昌市欣龙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宜昌市欣龙熔纺新材料有限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宜都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关于拨付财政扶持资金的通知》（都财预发

[2012]179

号、

180

号）正式通知：为支持企业发展，宜都市政府同意拨付上述两公司财政扶

持补贴资金共计

1850

万元，其中：拨付宜昌欣龙化工

1500

万元、拨付宜昌欣龙熔纺

350

万

元。

上述财政扶持补贴资金日前已全额到帐。

根椐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扶持补贴资金应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由此将增

加公司

2012

年度净利润

1850

万元，对公司

2012

年度业绩将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2012-049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2

年

11

月

2

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华青控股

"

）的函告，华青控股将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00

万股质押给华鑫国

际信托公司并签订了《质押合同》，已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至华青控股办理解除登记

手续之日止。

截止至公告日，华青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17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61%

，其中本次质押股票

9,000,000

股，已累积质押总额为

9,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39%

。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７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６６２９％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星期六），因该日为非交易日，

故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４

号”文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３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３

元。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股数为

６６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

２６９０

万股。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

１３３５０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网下配售的

６６０

万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 网下配售股票自网上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

通的规定。截止申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

，

３５０

万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１００００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９０６４％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有关承诺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前， 股东在公司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

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宜昌市国资委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主要股东北京国信鸿基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主要股东鄂西圈投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董新利、李宁奎、朱军光、边社军、尹明、张声

福、陈贤平、黄赤、陈剑屏、谢普乐、胡军红，以及尹明的关联股东孙苏鄂、谢普乐的关联股东龚

忠才均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其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发行人离职后，孙苏鄂、

龚忠才自其关联股东尹明、谢普乐自发行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总数

的百分之五十。

公司其他

１４３

名自然人股东均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上市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星期一）；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９．６６２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５７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１５６

名，法人股东

１

名。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股股份数量

备注

１

杨红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

赵庆华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

张红林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４

张敏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５

袁晓玲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

肖道华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７

刘强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８

郑红莲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

汪同前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宋发琼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１

谢芳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柳祖恩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３

李勇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４

许重新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陈建军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６

宋发军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黄晓非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杨洪九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９

张友文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２０

赵吉湘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２１

黄成明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２２

黄兆云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２３

徐红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杨俊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董新利

６６０

，

０００ ６６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２６

孙苏鄂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２７

屈选华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２８

向光菊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２９

黄翔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３０

郑艳萍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盛玉林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３２

陈万兵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彭彦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３４

高兴辉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３５

韩建华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孙鹏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３７

孙海燕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３８

何德玉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向长前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易正英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李刚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４２

刘传姝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４３

刘晓菊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４４

席素瑶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杨圣芹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６

李红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４７

张万青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４８

董蓉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４９

邱桂芳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李明年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任洪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５２

尹明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５３

胡军红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５４

俞建群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５５

王雁冰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５６

康莉娟

４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５７

许红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５８

覃霖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５９

张琳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６０

谭宗荣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６１

杨玉红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６２

郭伶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３

刘丹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朱军光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６５

陈贤平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６６

杨成忠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７

王杰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８

阮修文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６９

杨秀军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７０

王启敏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１

胡智华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龚忠才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７３

黄赤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７４

屈文伟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８０

谢普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８１

郑克喜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２

边社军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８３

陈剑屏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８４

严东新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８５

刘传章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６

陈科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８７

邹明全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８

王雄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９

吴祖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刘安林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９１

张代平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９２

杜祥胜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３

徐广进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４

黄廷秀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５

肖德青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６

鲜于梦平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７

李家发

５６０

，

０００ ５６０

，

０００

９８

余伟伟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９

王德开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邹开清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吕志云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李明海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郑睿妮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何万秋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冯剑涛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张咏梅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７

周炜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张南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曾勇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张虹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杨耀民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张建华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叶勇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４

王徐军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王长华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

黄建华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谭善忠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向立新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代红斌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宋平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陈菁晟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周泰国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谢永红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宋经学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张声福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１２６

汪凤丽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杨新明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刘代祥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张军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施江丽

４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张锦志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邹玉林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胡俊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４

郭建萍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王慧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谈建明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蒋艳军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李益明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９

石光旭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谭军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郑立斌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李江洪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４３

饶传基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易兵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５

余振华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刘荣华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７

史卫星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余胜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李宁奎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２

１５０

毛俊平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王卫国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谭永高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苟发春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４

向立根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５

范家洪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谭琦峰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北京国信鸿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赵春梅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阮文锋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７６

张泽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７７

涂娟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７８

杨新慧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注

１

：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董新利、李宁奎、朱军光、边社军、尹明、

张声福、陈贤平、黄赤、陈剑屏、谢普乐、胡军红，以及尹明的关联股东孙苏鄂、谢普乐的关联股

东龚忠才均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其后，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发行人离职后，孙苏

鄂、龚忠才自其关联股东尹明、谢普乐自发行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离职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注

２

：公司前任董事李宁奎先生因已到退休年龄并已办理退休手续，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４

月

１７

日申报离任。 李宁奎先生自申报离任之日起至申请之日已满

６

个

月，根据有关规定和其本人承诺，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期间，李宁奎先生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

之五十。

注

３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限售股解禁以后，除可转让股份之外的剩余股份

将继续锁定。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要求；

３

、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

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2

年

11

月

3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403

证券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70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12

日披露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07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大

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振兴集团

"

）承诺注入的资产相继出现持续亏损、停产、煤炭

资源整合等事项导致原承诺的履行将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未能及

时完成。

为维护振兴生化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根本利益， 尽快解决振兴集团在振兴生化股

权分置改革中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的问题，振兴集团提出优化原股改承诺方案。

目前，优化方案已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并报有关部门核准，待上述程序履行完毕后公司将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后续工作的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股票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71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 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6

日公布了《

2007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关规定，

公司在

2008

年

5

月

5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

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9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

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5

条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核准本公司

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本公司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2012

年

6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

的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本公司做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

定。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配合恢复上市保荐人及律师做恢复上市前的尽职调查及其他准备工

作。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恢复上市的信息披露工作。待相关

资料准备完成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复牌申请。

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如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

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证券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72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流通股股东办理账户清理及

补登记工作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为保证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进一步完善非流通股初始登记的补登记工

作，审核确认非流通股股东身份和其持有的股权，保护非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按照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

"

）《关于发布〈

D

字头账户清理及补

登记业务指南〉的通知》（中国结算深业字

[2005]1

号）的要求，我公司将于近日集中向登记公司

提交各位非流通股股东确权的相关材料。

此外，我公司现还存在部分非流通股实物股票，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登记结算业务操作指南》，我公司拟于近期收回并注销实物股票，相应股票转为无纸

化股票。

请各位非流通股股东及实物股股东尽快与我公司取得联系（联系电话：

0351-7038776

），配

合我司顺利做好相关工作。

特此通知。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8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管理昆山西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12

年

10

月

31

日，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盛宇投资

"

）、

IPV

Capital I HK Limited

（以下简称

"IPV"

）与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签署

了《关于委托管理所持昆山西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盛宇投资、

IPV

分别将所持昆山西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昆山西钛

"

）

6.34%

、

10%

的股权委

托给公司管理。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协议对方介绍

1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

2577

号

5

幢

307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朱江声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盛宇投资持有昆山西钛

6.34%

的股权。

2

、

IPV Capital I HK Limited

IPV

是一家根据香港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其法定地址是

12/F RUTTONJEE

HOUSE, 11 DUDDELL ST, CENTRAL, HK

IPV

持有昆山西钛

10%

的股权。

三、昆山西钛的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龙腾路

112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朱文辉

注册资本：

6193.000282

万美元

实收资本：

6193.000282

万美元

经营范围：设计、研发、制造手机用数字摄录机模块、玻璃芯片、手机相关数模集成电路

芯片模块等通信、汽车用途的混合集成电路和

MEMS

传感器（光电子元器件）及平板显示屏

材料（模块），销售自产产品。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昆山西钛总资产

67,279.84

万元，净资产

50,022.75

万元；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394.42

万元，实现净利润

-360.79

万元。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昆山西钛总资产

82,955.30

万元， 净资产

49,090.35

万元；

2012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40,412.80

万元，实现净利润

-940.52

万元。

四、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盛宇投资、

IPV

同意委托公司在本协议约定的股权托管期限内对盛宇投资、

IPV

所持

有的托管股权进行管理；公司同意接受盛宇投资、

IPV

的委托，在本协议约定的股权托管期限

内对盛宇投资、

IPV

所持有的托管股权进行管理。双方同意依本协议约定享受相应的权利，承

担相应的义务。

2

、双方同意，公司对盛宇投资、

IPV

持有的托管股权进行的管理，其内容主要包括：

（

1

）在股权托管期限内，公司行使盛宇投资、

IPV

在昆山西钛的股东权利，代表盛宇投资、

IPV

就昆山西钛的一切事项进行股东决策。

（

2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如盛宇投资、

IPV

就与昆山西钛相关事项在昆山西钛内部权力

机构行使相应权力 （如盛宇投资、

IPV

促使其委派予昆山西钛的董事在昆山西钛董事会上进

行表决等）时，盛宇投资、

IPV

及其推荐的董事应事前征询公司的意见并按照公司的意见行使

权力。

（

3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如果公司需要，盛宇投资、

IPV

应根据昆山西钛公司章程促使

公司推荐的高级管理人员（含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获得昆山西钛董事会聘任，新

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昆山西钛公司章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昆山西钛的日常经营管理义务。

3

、鉴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公司自愿无偿管理托管股权。在股权托管期间，盛宇投资、

IPV

所托管股权的收益仍归盛宇投资、

IPV

所有。

4

、股权托管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5

、盛宇投资、

IPV

承诺未在托管股权上设置任何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或其他担保物权。

并且，在托管期限内，盛宇投资、

IPV

承诺不在托管股权上设置任何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或其

他担保物权。

6

、公司承诺将勤勉尽责地管理盛宇投资、

IPV

所委托管理的托管股权，按本协议相关要

求正确行使被委托管理的托管股权的股东权利。

五、签订协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盛宇投资、

IPV

委托公司管理其所持有昆山西钛的股权， 可以使公司通过受托管理托管

股权的方式将公司在封装测试业务方面的管理经验运用于昆山西钛， 更好地将昆山西钛的

技术优势与公司的管理优势相结合， 使昆山西钛所从事的

TSV-CSP

封装测试业务实现快速

发展，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能力。

公司持有昆山西钛

35%

的股权， 本次协议签订后， 公司将拥有昆山西钛

51.34%

的表决

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昆山西钛财务报表将纳入公司财

务报表合并范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仍按公司持有昆山西钛股权的比例计入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最终以审计机构审计的结果为准。合并范围的扩大不影响公司每股收益。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会影响公司目前的日常生产经营。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委托管理所持昆山西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股权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3128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2-019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

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函

[2012]465

号）以及上海证监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承

诺履行情况检查的通知》的要求，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贸物流

"

或

"

公司

"

）近期对公司、实质控制人（

"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

"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等历年来承

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全面自查，现将尚在履行期内的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的承诺事项

根据

2012

年

5

月

28

日，《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公告，公司在《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以及《公司章程》中明确了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

。

承诺履行情况：公司正在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上述承诺。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承诺事项

根据

2012

年

5

月

28

日，《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公告：

（

1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港中旅集团

"

）承诺

"

减少并规范未来可能与本公司

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确保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

2

）港中旅集团承诺

"

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

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投资、收购、兼并与

本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

（

3

）港中旅集团承诺

"

如华贸国际及其分公司、子公司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前

发生的与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有关的违法事项， 而被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和住房公

积金管理部门要求补交有关费用款项（包括滞纳金）或遭受罚款处罚的，将承担该等费用款

项和罚款，或向华贸国际进行等额补偿。

"

承诺履行情况：公司实质控制人港中旅集团的上述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三、公司股东的承诺事项

根据

2012

年

5

月

28

日，《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公告：

（

1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港中旅华贸

"

）承诺：

1

、

1

减少并规范未来可能与本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确保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

不受损害。

1

、

2

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或者

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投资、收购、兼并与本公司主营业务

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1

、

3

自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1

、

4

与华贸物流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将保证相互独立。

（

2

）创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华投资

"

）承诺：

2

、

1

如华贸国际及其分公司、子公司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前发生的与缴纳社

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有关的违法事项， 而被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要

求补交有关费用款项（包括滞纳金）或遭受罚款处罚的，将承担该等费用款项和罚款，或向华

贸国际进行等额补偿。

2

、

2

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或者

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投资、收购、兼并与本公司主营业务

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

、

3

自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3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以及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承诺履行情况：公司股东港中旅华贸、创华投资、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以及港旅商

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上述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的共同承诺事项

根据

2012

年

5

月

28

日，《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公告，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租赁使用的

30

处共计约

3,981

平方米的租赁物业

（约占总租赁物业面积的

4.79%

） 出租方未能提供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或该等房产的所

有权人同意出租方转租该等房产的证明文件，出租方亦因此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登记手续。

实际控制人及股东创华投资出具《承诺函》确认：若公司在租赁期间内因权属问题无法继续

使用租赁房屋，港中旅集团负责落实新的租赁房源，并由港中旅集团及创华投资按照

80%

和

20%

的比例承担由此造成的装修、搬迁损失及可能产生的其他全部损失。

承诺履行情况：实际控制人港中旅集团和创华投资的上述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2-050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充分发挥公司现有技术优势，更好的开展农化服务工作，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菏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菏泽金正大

"

）与自然人盛斌科共同

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成立鹰潭金正大农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菏泽金正大持股比例为

60%

，盛斌科持股比例为

40%

。

近日，鹰潭金正大农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鹰潭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6060011000244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准的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鹰潭金正大农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鹰潭市南郊面粉厂

3

号

法定代表人：李华波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实收资本：伍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复混肥料、掺混肥料、缓释肥料、控释肥料、有机肥料的生产销售；肥料、农机具、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产品销售；仓储服务、农化服务（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2-068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修订了公司的经营范围。经山东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依法核准登记，现公司已取得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 称：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70725228006279

住 所：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大沂路北段

法定代表人姓名：赵笃学

注册资本：伍亿叁仟肆佰万元

实收资本：伍亿叁仟肆佰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煤矿机械、通用机械、圆环链条、五金索具、轻小型起重运

输设备、建材机械、新型建材、水泥制品钢模生产、销售及维修。

一般经营项目：相关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采矿技术服务；设备租赁及相关技术服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69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有关通知要求，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国创股份

"

）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履行情况

进行自查， 现将公司股东、 关联方及本公司在承诺期限内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予以披

露。

一、公司正在履行的承诺情况

1

、发行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

（

1

） 受实际控制人高庆寿先生控制的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集团及本公司股东湖北长兴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3

月

23

日

-2013

年

3

月

22

日。

截至公告日，各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事项

（

1

）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股东深圳

市前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承诺：

①

只要本公司根据有关交易所或有关法律的规定被视为国创股份的股东期间， 本公司

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国创股份或其附属企业现有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②

只要本公司根据有关交易所或有关法律的规定被视为国创股份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

必将通过法律程序使现有的正常经营的或将来成立的由本公司控制或者共同控制的其他子

公司（国创股份及其附属企业除外）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国创股份或其附属

企业现有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③

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 间接控制的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国创股

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国创股份，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让予国创股份。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在本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给国创股份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

偿国创股份的实际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各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2

）实际控制人高庆寿先生承诺：

①

只要本人根据有关交易所或有关法律的规定被视为国创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本人将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国创股份或其附属企业现有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②

、只要本人根据有关交易所或有关法律的规定被视为国创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本人必

将通过法律程序使现有的正常经营的或将来成立的由本人控制或者共同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国创股份及其附属企业除外）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国创股份或其附属企业

现有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③

本人及本人直接、 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国创股

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人将立即通知国创股份，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

予国创股份。

如因本人未履行在本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给国创股份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国创股

份的实际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3

） 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其他公司北京国创兴路交通科技

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国创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国创高科实业集团索立特重型机械有限公

司、、武汉创工伟业新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国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湖北东湖宜家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湖北武麻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武汉优尼克工程纤维有限公司、湖北国创道路工程

有限公司、湖北国创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爱康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湖北邑隆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均做出了以下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①

只要本公司根据有关交易所或有关法律的规定被视为国创股份的关联人期间， 本公

司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国创股份或其附属企业现有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②

只要本公司根据有关交易所或有关法律的规定被视为国创股份的关联人期间， 本公

司必将通过法律程序使现有的正常经营的或将来成立的由本公司控制或者共同控制的其他

子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国创股份或其附属企业现有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③

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 间接控制的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国创股

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国创股份，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让予国创股份。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在本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给国创股份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

偿国创股份的实际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各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二、上市以来，公司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